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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紀錄  趙 品 甄         



：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3 年 1 月 23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配合特教法修法，教育部國教署於 1 月 16 日舉辦知能研習

會，以實作方式增強特殊教育教師的專業能力。特教老師是

校園特殊教育工作推動的重要支柱，其專業知能養成與增進

為特殊教育的關鍵，而校園身心障礙學生多面向的特教需求

也日趨精細分工，請教育處積極輔導縣內各級學校增強特殊

教育老師「三級預防的緊急應變機制處理」等能力，並落實

融合教育以提升特殊教育的教學品質。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本縣參與北台區域、中台區域與園縣市共好高峰會等跨域合 

作治理機制，共同解決問題提高行政效率，績效顯著。請計 

畫處參考跨域治理新典範研議設置本縣「聯合審查中心」， 

將建管、都計、農業、觀光、地政等攸關民眾權益、法令繁 

雜的案件，由該中心受理，直接聯合各業務專責單位，同步 

有效地加速申請審查作業，可以讓民眾一次補齊不足的文件 

證明。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因應年關將近，針對民眾最直接有感的路平、燈亮部分，請 

工務處務必再加強巡檢改善，各管挖工程務必要求於過年前 

10 天完工封層完竣或停工做好完善防護措施，各局處相關 

工程亦請比照辦理。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計畫處報告：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行 

                情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 計畫處報告：提報本府 113 年 2月份及 3月份重大會議及活 

               動彙整表乙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工商處報告：有關「2024 年建築園冶獎」已展開籌備活動， 

                請本府各相關單位踴躍報名參加，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六、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 

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編號 11：完工不到 1 年六合運動場籃球場出現大裂縫 

主席：各單位發包工程應慎選廠商，並請場地管理人員定 

期巡查，一旦發現設備或場地有損應盡速修復。 

2. 編號 48：三義慈濟中醫院設急診議員請命 

主席：請消防局於三義消防分隊增設高級救護員以加強 

緊急醫療服務。 

3. 餘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 

人事處：為修正苗栗縣政府消防局編制表，並自民國 113 年 3 

        月 1 日生效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參、 鄉鎮公所臨時提案： 

三義鄉公所：建請將「改善三義高中聯外道路拓寛」案，列入 

縣府「重大建設計畫」予以列管。 

主席：請計畫處照案辦理。 

肆、 主席裁示：     

一、 對於農曆過年期間本縣各觀光景點、觀光工廠、七大展館、

賞花專區、休閒農場、民宿、餐飲等服務新措施或活動訊息，

以及相關交通疏導資訊，請文觀局主政，協同工商處、農業

處、教育處、原住民族事務中心、工務處、警察局，詳細彙

整統合於本府網站揭露，以利民眾查詢，並召開記者會加強

行銷宣導。連假期間，各展館以除夕當天休館為原則，其餘

假日均應開放參觀。 

二、 本人 1 月 9日裁示事項剛指出，台中市 1.2 萬坪農地被汙染，

遭到不肖業者承租堆滿廢棄物後逃逸。不法集團也來本縣穀

倉苑裡鎮順天段傾倒，更惡劣的是挖 2 個大坑洞大量傾倒混

合廢棄物及廢酸洗液，而且酸洗液到處漫流，土壤已遭受重

金屬污染嚴重。請警察局各分局、派出所，農業處與環保局

務必密切注意查察，並與偏僻地區居民合作，多方蒐集情資、

不能讓不法集團再來苗栗汙染土地，生態環境一旦被破壞就

很難恢復生機。 

三、 地檢署去年偵辦某市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和某分局勤指中

心員警，涉洩漏民眾資料給殯葬業案，經擴大追查發現，消

防局也爆發洩露職務祕密案，隊員涉嫌將因案得知的遺體地



點通風報信給葬儀業者搶生意。請警察局、消防局提醒同仁

如受理民眾報案得知報案人資訊、意外事件遺體地點等內

容，屬於職務上應保密事項，若以加快移置遺體之名，將職

務祕密洩漏給業者藉此賺外快，不僅有公務員洩密刑責，更

構成賄賂罪的對價關係，檢方也可能會以違背職務收賄罪嫌

偵辦。 

四、 歲末年關，民眾與金融機構的現金交易頻繁，請警察局加強

巡邏勤務，提高金融機構附近的見警率，以確保民眾存提款

安全。民眾已開始採購年貨，請衛生局加強抽檢市售應景食

品食材，另春節期間民眾對酒品需求量大增，請財政處加強

酒類稽查工作，以維護消費者使用酒品之安全。 

五、 教育部國教署新公布修正補助公立幼兒園延長照顧辦法，補

助對象從原本僅補助經濟弱勢對象，擴大到適用所有公幼學

生，課後延長照顧每小時僅 35 元、寒暑假含餐點最多收費

2000 元（延托另計），今年寒假起實施。縣內少子女化相當

嚴重，請教育處積極配合辦理本縣公立幼兒園課後延長照顧

辦法，一方面可以增加公幼競爭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減輕年

輕家長的育兒負擔。 

伍、散會：上午 8時 50 分。 

                                                                                                                                         


